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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钢管采购合同及BCCP管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

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风险。

3、 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可

能。

2020年6月2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管材

采购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9）。

近日，公司收到了与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钢管采购合同(以下简称“钢管合同” )及钢筋缠绕钢筒混凝土压力管（BCCP管）采购合同（以下简称

“BCCP合同” ），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签署概况

1、钢管合同

甲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钢管、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维护、维修服务等。

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按照甲方要求时

间供货。最迟的通水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前。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贰佰捌拾捌万伍仟捌佰壹拾肆元肆角壹分（142，885，814.41元）,合同定

价方式为公开招标。

2、BCCP合同

甲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BCCP管、相关配件、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维护、维修

服务等。

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按照甲方要求时

间供货。最迟的通水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前。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玖仟壹佰伍拾叁万贰仟叁佰壹拾贰元整（91,532,312.00元）,合同定价方式为公开

招标。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227760047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胜利街352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维力

成立日期：1992-01-01

经营范围：水利、水电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械设备、机电设备的安

装；房屋租赁；混凝土预制构件加工、销售；建筑材料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未与甲方发生类似业务情况如下：

会计年度 合同金额（万元） 占当年营业收入比重

2017年 0 0%

2018年 4017.48 2.78%

2019年 3265.62 1.63%

4、甲方为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管线工程的工程总承包商，近年来公司与甲方合作关系良好，

相关款项支付正常，且本合同对应款项分批次支付，公司认为甲方具备支付相应合同款项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钢管合同

1.1、合同双方

甲方（买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2）工程地点：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

1.3、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钢管、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维护、维修服务等。

1.4、交货和验收

1.4.1.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按照甲方要

求时间供货。

1.4.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的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的施工地点。

1.4.3.运输方式：货物由乙方运输至交货地点并由乙方承担卸车费用，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通畅的运

输条件及卸货便利条件。

1.4.4.管材卸车：在道路畅通时须按甲方要求卸放在甲方指定地点，除特殊情况外严禁成堆码放、乱放。

特殊情况指无法直接进入工地现场的情况，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可将管材卸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整洁码放，二

次转运由甲方负责。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随意卸车，甲方有权拒付该部分管材（以现场影像资料为准）合同中

包含的运输及卸车费用。

1.4.5.验收时间：每批货物到达工地后即组织验收，一般为3天内。

1.4.6.交货验收方式：四方联合验收，并签署联合验收单，该验收单为最终结算依据，钢管检验资料随货

同行（材质证明、检验报告、合格证）。

1.4.7.验收标准：SY/5037-2012,GB/T23257-2017,CJ/T120-2016。

1.4.8.交付数量：供货数量以甲方出具的货物需求通知单为准。

1.5、价款的结算

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签订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可分两次支付），货物到达工地后，

甲方向乙方支付到货价值的50%作为进度款（以30天作为一个批次），甲方在2021年6月30日前（即最迟的

通水日期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的15%付与乙方，剩余5%作为质保金，质保金到期日为2022年6月30日，如管

材运行没有质量问题，甲方需在2022年6月30日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5%的质保金付与乙方。

乙方须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交于甲方财务处。

1.6�其他约定事项

1.6.1.随机备品,配件工具及供应办法:内外补口及补伤防腐材料由乙方提供。

1.6.2.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管身使用柔性防护绳保护，管两端安装管端保护器（管端保护器

由乙方人员负责回收）。

1.7、违约责任

1.7.1.�甲方逾期付款的，每月须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1.7.2.�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受货物和服务的，须承担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

1.7.3.�乙方所交货物品种、数量、规格型号、质量不符合合同或国标规定的，由乙方负责包换、包退或包

修，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1.7.4.�乙方逾期交货的，每月须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

费用。

1.8、安全责任

乙方在管材生产、装车、运输、卸车、交付前，应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实施，其间发生的

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9、不可抗力

1.9.1.�不可抗力是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

克服的事故。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电报、传真或电传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 3�日

内将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1.9.2.�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

合同时，经确认和双方协商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

违约责任。

1.10、争议的解决

1.10.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法律及有关规章规定的技术部门进行质量鉴定，双方无条件服

从该鉴定的结论。

1.10.2.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出诉讼进行解决。

1.11、附则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二）BCCP合同

2.1、合同双方

甲方（买方）：宁夏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

乙方（卖方）：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

（2）工程地点：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

2.3、合同标的：根据合同规定提供的BCCP管、相关配件、运输、卸车、技术指导及质量保质期内的维护、

维修服务等。

2.4、交货和验收

2.4.1.交货期：首批货物在甲方出具书面、或电子文档通知后5日内交货，后期根据工程进度按照甲方要

求时间供货。

2.4.2.交货地点：甲方指定的吴忠市、灵武市、青铜峡市境内的施工地点。

2.4.3.运输方式：货物由乙方运输至交货地点并由乙方承担卸车费用，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通畅的运

输条件及卸货便利条件。

2.4.4.管材卸车：在道路畅通时须按甲方要求卸放在甲方指定地点，除特殊情况外严禁成堆码放、乱放。

特殊情况指无法直接进入工地现场的情况，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可将管材卸货至甲方指定地点整洁码放，二

次转运由甲方负责。如不听从甲方指挥随意卸车，甲方有权拒付该部分管材（以现场影像资料为准）合同中

包含的运输及卸车费用。

2.4.5.验收时间：每批货物到达工地后即组织验收，一般为3天内。

2.4.6.交货验收方式：四方联合验收，并签署联合验收单，该验收单为最终结算依据，交货时附带交货验

收产品的合格证等材料。

2.4.7.验收标准：《钢筋预应力钢筒混凝土压力管道技术规范》DB64/T� 1161-2016。

2.4.8.交付数量：供货数量以甲方出具的货物需求通知单为准。

2.5、价款的结算

合同签订后7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签订金额的30%作为预付款（可分两次支付），货物到达工地后，

甲方向乙方支付到货价值的50%作为进度款（以30天作为一个批次），甲方在2021年6月30日前（即最迟的通

水日期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的15%付与乙方，剩余5%作为质保金，质保金到期日为2022年6月30日，如管材

运行没有质量问题，甲方需在2022年6月30日前将验收货物总价值5%的质保金付与乙方。

乙方须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交于甲方财务处。

2.6、违约责任

2.6.1.甲方逾期付款的，每月须向乙方偿付逾期付款金额千分之五的违约金。

2.6.2.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受货物和服务的，须承担由此对乙方造成的损失。

2.6.3.乙方所交货物品种、数量、规格型号、质量不符合合同或国标规定的，由乙方负责包换、包退或包

修，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2.6.4.乙方逾期交货的，每日须向甲方偿付合同总价千分之五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所受的损失费

用。

2.7、安全责任

乙方在管材生产、装车、运输、卸车、交付前，应按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操作、实施，其间发生的

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8、不可抗力

2.8.1.不可抗力是指买卖双方在缔结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并且它的发生及其后果是无法避免和无法克

服的事故。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尽快用电报、传真或电传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 3�日内

将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用特快专递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2.8.2.�签约双方任一方由于受诸如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故的影响而不能执行

合同时，经确认和双方协商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

违约责任。

2.9、争议的解决

2.9.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法律及有关规章规定的技术部门进行质量鉴定，双方无条件服从

该鉴定的结论。

2.9.2.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出诉讼进行解决。

2.10、附则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1、合同总金额为234,418,126.41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11.73%。

2、公司资金充足，人员、技术、产能均能满足生产需要，具备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3、合同的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2020年至2021年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4、合同约定的产品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一致，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

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合同在执行期间可能存在原、辅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对公司合同履行收益产

生影响。

2、合同金额较大且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因此，存在不能及时收回部分合同款的风险。

3、 合同实施过程中如发生设计变更或受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存在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的可

能。

六、备查文件

1、《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钢管采购合同》

2、《银川都市圈城乡东线供水工程（水工部分）钢筋缠绕钢筒混凝土压力管（BCCP）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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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发生变更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2020年8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省投” 或“发行人” ）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作为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期）（品种一）（20赣投Y1）的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以上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以上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股东变更背景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披露了《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根据《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为

有效落实好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根据《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首批省属国有企业（省国资委监管）执行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批复》文件要求，划转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的10%（60,000.00万元）至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经发行人股东会决议，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出资

额60,000.00万元的股权，该转让股权占发行人总股权的10%，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类型

由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发行人根据决议内容相应修

改了公司章程。本次股权变动后，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江

西省国资委。

（二）发行人股东变更情况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后股权结构表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40,000.00 90.00

江西省行政事业资产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 10.00

（三）影响分析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发

行人仍保持独立经营，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

响。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公

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 并将严格按照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北郊新祺周大道99号

联系地址：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火炬大街539号

法定代表人：揭小健

联系人：邓文娟

电话：0791-88867653

传真：0791-88861697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何佳睿、缪明华

联系电话：010-60836991

传真：010-6083350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3日

债券简称：20伊利S1� � � �债券代码：163806.SH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山开发区金山大街1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〇二〇年八月

声 明

本报告依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利集团” 、“发行人” 或“公司” ）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 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

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代码 163806.SH

债券简称 20伊利S1

债券名称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20年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期限 90天

起息日 2020年6月5日

兑付日 2020年9月3日

债券余额（亿

元）

5

利率（%） 1.95

上市或转让的

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发行对象 面向专业投资者

二、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2020年8月7日披露了《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

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末净资产金额 262.74

上年末借款余额 68.12

计量月月末 2020年7月末

计量月月末的借款余额 224.55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156.43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59.54%

达到信息披露义务的比例 4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新增借款类型 新增借款额度 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银行贷款 37.27 14.19%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120.00 45.67%

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0.84 -0.32%

（三）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根据该公告内容，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

截至公告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数据中除上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审计。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之重大事项，中信证券

作为20伊利S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

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三、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周伟帆、韩冰

联系电话：010-6083303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20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GR2020SH1000867】

中航动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株洲市芦淞区宇航路138号

新华仁家小区2套住宅和2个地下

停车位）

1、标的资产为株洲市芦淞区宇航路138号新华仁家小区11栋的203与204室和地下负一层停车位12、13号。转让方于2014年

8月购买取得房屋所有权及车位使用权。2套住宅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住宅，203室建筑面积

为135.7平方米，204室建筑面积为134.8平方米。2个地下停车位为使用权，根据购买时签订的《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车

位使用期限自该车位交付之日起20年，使用期满后该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保持不变，承受人有权按建筑占用范围内土地

使用权的剩余使用年限继续使用该车位，而无需再向出让方支付使用费。

216.450000

2020-09-08

【GR2020SH1000862】

中远海运（上海）有限公司部分资

产（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

401-404室共4套房产）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1（A）室，面积：165.83，挂牌价格：774.426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2（B）室 ，面积：

85.44，挂牌价格：412.675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湖北路20号403（C）室，面积：115.51，挂牌价格：541.7420万元 上海市黄浦区

湖北路20号404（D）室，面积：134.56，挂牌价格：612.2480万元

2,341.091000 2020-09-08

【GR2020SH1000860】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505弄41

号301室）

实际用途：公寓；房屋规划用途：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平方米)：99.61；使用期限说明：2000.9.13-2070.9.12；房屋装饰情况：

标的所在“华升新苑”小区，一梯二户，房型为二室二厅一卫；配套设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施齐全；周边环境：所在社

区及周边环境成熟，商业及交通便利；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673.200000 2020-08-24

【GR2020SH1000859】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507-1513

号（单）底层、二层商场房地产）

使用期限说明：2000.9.13-2070.9.12；配套设施：水、电、通讯、燃气等设施齐全；周边环境：所在社区及周边环境成熟，商业

及交通便利；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5,791.000000 2020-09-07

【GR2020SH10008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关部分资

产（1批报废办公设备）

标的所在地区：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资产类别：机械设备；数量：509；详情请见联交所官网公告 1.006000 2020-08-21

增资项目信息

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7,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职工人数：20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拆迁工程（不含爆破拆除）、道路维修工程、土石方工程、室

内装饰工程施工；制冷设备安装、销售、维修；物业、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

拟新增注册资本：3,000.000000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2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阜阳保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用于阜阳市颍州区2018-8号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发生以下情况，本项目终结：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

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85%；投资方(增资引进方共计)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及相关规章制度，公司设立董

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名3名董事，新入投资方提名2人，董事长由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名的董事担任。

项目联系人：肖敏

联系方式：010-51915379、1861244582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9-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科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批发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

用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

务，医疗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

设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

化设备、电子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

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祺睿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428.58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

权批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国药控股创服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5,444.446501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40

经营范围：医疗科技、生物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纺织品、卫生用

品、酒店用品的销售，自有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保洁服务，绿化养护，停车场（库）经营，家政服务，会展服务，医疗

器械、机电设备销售、安装及维修（以上两项限上门），计算机维修（限上门），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安装建设工程施工，

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空气净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及安装（限上门），空气净化设备、电子通讯

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水质污染防治设备、水处理设备、环保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照明设备、建筑材料及装

饰材料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上海永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00%；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50%；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睿股

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2333.34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4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解决公司资金链安全问题。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件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对应资产评估结果，并取得融资方有权批

准机构同意，则增资达成。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出资比例不低于70%，新增投资人合计不超过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09-2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八维通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2,419.999900万元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237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乘客信息系统，通信技术，电子商务平台技术，电子产品（含IC卡及

IC卡读写机），数据采集、存储、处理技术，电子支付系统技术，移动刷卡技术及系统，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智慧社区管

理系统，互联网技术、智慧城市信息技术、网络商城平台技术；承接：通信工程、网络工程（凭资质经营）；服务：项目工程咨

询，互联网及计算机相关技术检测，网页设计，电信增值业务，投资管理（除证券、期货），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经济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策划（不含演出及演出中介），代理票务（除航空机票代理）；租赁：计算机；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停车管理软件和设备的开发、销售、

运营；智慧加油系统的研发及设备销售；旅游景区互联网系统建设；高度公路互联网平台建设、销售、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3752%�；杭州五色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7.7134%；上海联银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11.2721%； 中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8.0515%； 杭州真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515%； 中银通支付商务有限公司

8.0515%；杭州华夏八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4074%；杭州瓯维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7096%；浙江浙商产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6839%；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6839%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持股比例不超过2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少于1家，不超过10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通过本次增资融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平台研发、场景整合及运营开支。平台研发约占30%，场景整合约占30%，运营开支约

占20%，市场开支约占10%；场景建设约占5%，其他开支约占5%。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

《增资协议》达成一致；（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份额不超过增资后八维通的20%股权，增资后股权结构视本次实际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徐佳奕

联系方式：62657272�-�14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10-1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近日挂牌公告信息详情请查阅www.suaee.com

股权/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32020SH1000173】

国药洁诺医疗服务有限公司51%

股权

净资产：18,400.00万元；注册资本：7,911.39万元；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设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提供专业的清洗、灭

菌，从事一、二、三类医疗器械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

赁），一、二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三类医疗器械（具体详见许可证）的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10,088.000000 2020-09-09

【Z320SH10G0229】

南安市隆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证

券化不良资产债权

注册资本：9,056.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感应、温控水龙头及微电子产品软件系统的开发咨询服务和系统集成设计；开发

销售数控车床仪表，数控仪表加工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卫浴洁具、陶瓷阀芯、橡胶塑料配件、箱包扣具。模具设计、机

械零配件制造加工 。企业自产产品及原辅材料、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陆超渊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25

- 2020-08-24

【G32020SH1000202】

无锡兆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7%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5295.24万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净资产：1,050.5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

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房屋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

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程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护（凭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

布各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5,473.83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201】

无锡兆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16%股权及4967.97万元债权

总资产：32,563.92万元；净资产：1,050.51万元；注册资本：1,000.00万元；经营范围：组织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国内旅游

业务；入境旅游业务；从事房地产开发、建设、经营、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房屋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停

车场管理服务；园林工程策划、设计、施工；土木工程建筑业及工程准备活动；对市政工程及设施建设、管理、维护（凭有

效资质证书经营）；花卉苗木种植；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司礼仪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和发

布各类广告；为酒店提供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汪小丽 联系方式：020-83627452、13509955970

5,136.06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126】

湖南长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100%

股权

净资产：21,784.63万元；注册资本：10,847.03万元；经营范围：医疗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电子产

品研发；一类医疗器械的研发；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电子产品生产（限分支机构）；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计算机外围设备

制造；互联网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研发和维护；物联网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一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三类医疗器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21,784.630000 2020-09-04

【G32020SH1000123】 营口建润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14,026.49万元；净资产：815.60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璜；物

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822.676110 2020-09-01

【G32020SH1000125】 营口建裕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总资产：9,370.48万元；净资产：714.69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室内装璜；物

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720.091765 2020-09-01

【Q32020SH1000016】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100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0.12%）

注册资本：82,517.2034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审批项目外），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煤炭的销

售、危险化学品经营，国内外经济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项目联系人：陈陈 联系方式： 62657272-320、18516718763

373.000000 2020-08-31

【Q32020SH1000015】

上海永生助剂厂有限公司62%股

权

总资产：8,185.08万元；净资产：7,914.91万元；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电镀助剂，涂料金属切削液，清洁剂，（产

销）；电镀、废水处理专业的四技服务。

项目联系人：王泽川 联系方式：021-62657272-555、18621623750

4,470.230000 2020-08-28

【G32020SH1000198】

上海通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股权

总资产：219.89万元；净资产：143.49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业务服务；出境旅游业务：

工艺美术品（除金银饰品）、百货、五金交电、矿产品、针纺织品、汽配、建材、装潢材料、金属材料零兼批代购代销；国内航

空客运机票、国内火车票、船票代售。

项目联系人：付阳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07

28.699378 2020-08-28

【G32020SH1000199】

洛阳轴承集团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2.46%�股权

总资产：9,359.71万元；净资产：-9,299.04万元；注册资本：6,100.00万元；经营范围：轴承开发、制造、销售：磨料、磨具及电子

产品开发、销售；机床、仪器销售；机械、电控设备检修；经营本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侯蓓蓓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80

0.000100 2020-08-28

【G32020SH1000200】

上海鼎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40%

股权

总资产：90.58万元；净资产：17.15万元；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电子、计算机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五金交电，通信设备及相关产品，办公

用品，建筑装潢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联系人：王迪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6.860000 2020-08-28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信息披露截止日期

【GR2020SH1000864】-

【GR2020SH1000866】

【GR2020SH1000868】-

【GR2020SH1000874】

上海江森房屋设备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

标的所在地区：上海长宁区

资产类别：不动产

详见网站 详见网站

【GR2020SH1000861】

上海中冶新型材料有限公司部分

资产（辅助生产设备）

1、转让标的包括机器设备33项，运输设备5台，电子设备63项，共计101台（套），具体详见挂网附件《辅助生产设备资产明

细表》。 2、本次挂牌价格为不含税价。

186.732800 2020-08-25


